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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营改增后房地产业纳税人分为哪几类？主要区别在哪里？
答：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房地产纳税人可分为一

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这两类纳税人不仅有规模上的区别，更有税制适用上的
区别。一般纳税人适用增值税税率，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而小规模纳税人适用增值
税征收率，其进项税额不可以抵扣。

二者在税收待遇上的区别如下：
（一）一般纳税人销售应税的货物、劳务以及发生应税行为可以自行开具增值税专用

发票，而小规模纳税人是不能自行开具、购买方索取专用发票的，只能到主管税务机关申
请代开专用发票。（二）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或劳务可以凭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及其
他扣税凭证按规定抵扣税款，而小规模纳税人不享有税款抵扣权。（三）一般纳税人适用一
般价税方法计税，小规模纳税人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

问：房地产业涉及的征收范围主要有哪些？适用税率是多少？
答：根据《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注释》规定，房地产业涉及的征收范围有两项：

一是房地产企业销售自己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适用销售不动产税目；二是房地产企业出租
自己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包括如商铺、写字楼、公寓等），适用租赁服务税目中的不动产经
营租赁服务税目和不动产融资租赁服务税目。

其中一般纳税人销售不动产、提供不动产租赁服务，适用税率为11%。小规模纳税
人销售不动产、提供不动产租赁服务，不按适用税率征税，而是按征收率5%缴纳增值税。

问：开发商销售房地产项目，是否可以扣除受让土地的价款？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 号）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选择简易
计税方法的房地产老项目除外），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受让土地时向政府
部门支付的土地价款后的余额为销售额。

问：一般纳税人购置或自建的房地产销售收入，在增值税预缴时不一样吗？
答：根据《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第三条规定，一般纳税人转让

房地产，由于取得的方式分购置和自建，在销售后预缴增值税也是不一样的：（一）购置后
转让，应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
的余额，按照5%的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二）自建后转让，应以
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按照5%的预征率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

问：小规模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收入，预缴增值税与应交增值税的计算方式是否相同？
答：相同。根据《纳税人转让不动产增值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规定，小规模纳税

人转让取得的不动产，除个人转让其购买的住房外，按照以下规定缴纳增值税：（一）小规模
纳税人转让其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
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二）小规
模纳税人转让其自建的不动产，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5%的征收率
计算应纳税额。除其他个人之外的小规模纳税人，应按照本条规定的计税方法向不动产所
在地主管地税机关预缴税款，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税机关申报纳税。

问：5月1日以后，适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置的不动产，其进项税额如何抵扣？
答：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

〔2016〕36号）规定，适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16年5月1日之后取得并在会计制度上按固
定资产核算的不动产（包括在建工程），其进项税额可分 2 年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一年
可抵扣 60%，于取得扣税凭证的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第二年可抵扣 40%，于取得扣税
凭证的当月起第13个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如果纳税人发生不动产处置或注销等情况，
尚未抵扣完毕的待抵扣进项税额，允许于销售的当期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取得不动产，包
括以直接购买、接受捐赠、接受投资入股、自建以及抵债等各种形式取得不动产，不包括房
地产开发企业自行开发的房地产项目。

融资租入的不动产以及在施工现场修建的临时建筑物、构筑物，其进项税额不适用上
述分2年抵扣的规定。

问：营改增以后房地产业有过渡性优惠政策吗？
答：为了在不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的前提下，国家就存量的房地产项目引入过渡性政

策，实现营改增后的平稳过渡。根据《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一般纳税
人取得以下项目的收入，可选择简易计税方法：（一）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 年 4 月 30 日
前取得（不含自建）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
费用扣除不动产购置原价或者取得不动产时的作价后的余额为销售额，按照5%的征收率
计算应纳税额。（二）一般纳税人转让其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自建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用
简易计税方法计税，以取得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为销售额，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
税额。（三）房地产开发企业中的一般纳税人，销售自行开发的房地产老项目，可以选择适
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 5%的征收率计税。（四）一般纳税人出租其 2016 年 4 月 30 日前取得
的不动产，可以选择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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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后交易二手房
总价100万的房子比之前少交税2380元

出售满两年二手房 免征增值税
今年5月1日，从2012年开始的营改增（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迎来最后一次扩容，包括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纳入试点范围。
之所以把这几个行业放到最后，是因为这些行业牵扯面广，就拿房地产业来说，不仅关系到开发商，也关系到普通购房者，需要在前期做很长的铺垫。
通过打通税收在各环节的抵扣链条，营改增基本消除重复征税的问题，下半年将为杭州企业减负90亿元，预计今后每年能为全国企业减税5000多亿元。
从今天开始，杭州市国税局联合都市快报将陆续对这些行业的营改增政策进行解读，解答一些比较常见且重要的提问，希望帮助企业和个人更好地度过适应

期。第一篇针对的就是关注度很高的房地产业。 文/梁应杰

个人二手房交易
和出租不动产
相关税收政策

问：个人转让二手房需缴纳增值税吗？
税负会增加吗？

答：个人在二手房交易过程中涉及缴纳
的增值税是否能做到税负只减不增，是老百
姓关注的焦点问题。营改增后，个人二手房
税收政策基本是平移。

一是个人交易二手房营业税的免税政
策继续实施。个人将购买2年以上（含2年）
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二是税负基本稳定。过去二手房营业
税税率 5%，营改增后根据税务总局文件规
定，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以外地区的个
人将购买不足 2 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
照 5%的征收率全额缴纳增值税，税率保持
不变。

最大的变化在于计税方法上。举例来
说，如果个人转让一套不足 2 年的住房，价
值 100 万元的房子，原本应交 5 万元（100
万×5%）的营业税，现在先要换算成不含税
价格后再乘以适用税率，即 100 万÷（1 +
5%）×5%=47619.05 元，这样要少交税 2380
元左右。

出现这种变化，主要因为过去的 100 万
元是含税价，现在增值税按照不含税价来征
税，税基不一样。所以个人营改增后交易二
手房税负没有增加，而且还略有降低。

三是“营改增”后个人销售二手房的增
值税，国家税务总局明确暂委托地方税务局
代为征收。因此，个人交易二手房涉及的办
税流程和办税场所也保持不变。

问：个人出租不动产，应如何计算应纳
税额？

答：根据税务总局相关文件规定，个人
出租住房，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减按 1.5%
计算应纳税额，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
机关申报纳税。个人出租不动产（不含住
房），按照 5%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向不
动产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纳税。个人
出租采取预收款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
预收租金收入，可在预收款对应的租赁期
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不超过 3
万元的，可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
政策。

相关链接

由于本次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涉及的四大行业性质复杂，
经营方式、征管方式各不相同，杭州市国税局特地在微信公众号

（hzgs12366）和官方网站（http://www.zjtax.gov.cn/pub/hzgs/）上设
置了专区，对具体征收管理细则和税收优惠政策进行讲解，有问
题也可以直接拨打纳税服务热线12366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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